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梧州学院教务处文件
教务字〔2022〕45号

关于做好 2022 级普通本科专业劳动教育工作

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：

根据《关于印发〈梧州学院加强新时代劳动教育实施方案〉

的通知》（梧院教〔2022〕71 号），为做好我校 2022 级普通本

科专业劳动教育工作，现就相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劳动教育类型与学时

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为依据，劳动教育主要包括日常生活

劳动、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，总课时不低于 32 学时。

二、劳动教育实施与要求

（一）劳动科学知识

由学工处牵头，并由劳动教育课程教研室（设在学生工作

处）负责，组织全校学生完成 12 学时的劳动科学知识的学习（具

体安排另行通知），鼓励深度挖掘梧州及周边地区历史文化元素，

科学设置学习内容，并提供学习资料。

劳动科学知识通过过程考核或结课考核完成，由学生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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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牵头，并在学生班级修业的第七学期（下同）内完成成绩评

定。

（二）日常生活劳动实践

由学工处牵头，会同后勤基建处、现教中心，并由相应的

课程教研室负责，组织全校学生完成 6学时的日常生活劳动，

包括：参与宿舍内务等相关的居家劳动，以及参与教室、实验

室和校园公共场所美化的公共劳动（具体安排另行通知）。每一

次劳动实践安排都应该明确劳动任务和要求，并根据学生实际

参与劳动的过程和结果，评定其日常生活劳动成绩（在第七学

期内完成）。

（三）服务性劳动实践

由校团委牵头，统筹学工、团委、现教中心和二级学院等

多方面服务性劳动教育资源，并重点结合“三支一扶”、大学生

志愿服务西部计划、“青年红色筑梦之旅”“三下乡”等社会实

践活动开展 3学时的服务性劳动，强化全校学生公共服务意识

和面对重大疫情、灾害等危机主动作为的奉献精神（具体安排

和细则另行通知）。

校团委应在学生第八学期初，根据学生实际参与服务性劳

动的过程和结果，评定其服务性劳动成绩。

（四）生产劳动实践

由各二级学院牵头，教务处和创新创业教育学院协助，并

由专业教研室负责，组织本专业学生完成 11学时的专业生产劳

动实践（具体安排另行通知）；要重视向学生提供生产劳动锻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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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会，引导学生积极参加实习实训、专业服务和创新创业活动，

重视新知识、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方法的运用，提高在生产实

践中发现问题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，在动手实践的过程中

创造有价值的物化劳动成果。鼓励有条件的二级学院探索设立

劳动周，将专业实习等集中实践教学活动与劳动教育中的生产

劳动实践结合，全过程、全方向、多维度培养学生实践动手能

力，提高劳动教育实效。

专业教研室应在学生第八学期初，根据学生实际参与生产

劳动实践的过程和结果，评定其生产劳动成绩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以上四项劳动教育成绩评定均采用百分制成绩完成

考核评价；

（二）以上四项劳动教育单项考核成绩 60 分（含）以上，

视为单项考核合格；

（三）以上四项劳动教育单项考核成绩均为合格以上，学

生的劳动教育终评成绩方能合格；

（四）劳动教育终评成绩由上述四项劳动教育单项考核成

绩等比重加权算出（平均分）；

（五）上述劳动教育牵头部门，应该就本部门落实学校劳

动教育实施方案印发相应的细则（或通知，下同），并报学校劳

动教育课程教研室备案；

（六）学校劳动教育课程教研室负责协调推动学校各专业

劳动教育工作的落实，并根据各牵头部门备案的细则和劳动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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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单项考核评定成绩，完成劳动教育终评成绩（百分制）的评

定，并按教务处要求提交到教务系统。
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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